
惠通八号：服务保

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

署，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聚焦重点领域，

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构建以“3433 ”为重点的现代服务经济体

系，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进我

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实施

“3433 ”服务业倍增发展行动方案》（甬党发〔2020〕14号）

文件精神，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 ”）联

合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出“微担通 ”品牌项下惠通八号“服务

保”产品，为服务业相关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具体方案

如下：

一、担保对象（客户）

1、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内，属于“3433 ”中“做强、

做优、做精、做深 ”四大重点领域的现代服务业相关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

2、上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或实际控制人申

请个人经营性贷款用于该企业生产经营的，视同该企业申请贷

款。

上述企业划型标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

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统计上大中小微

企业划分办法（2017）》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授信金额、担保范围

授信金额单户（含关联方）不超过1000 万元。担保范围为

授信本金，不含利息等其他费用。

三、授信使用方式和期限

根据客户的经营需要，支持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贷

款、贸易融资等授信使用方式，授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

四、贷款利率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不超过同期LPR+200bp。

五、担保费

按担保公司现行标准费率执行，如有优惠政策按优惠政策

执行。

六、保证金

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均免收保证金。

七、业务规则

“服务保 ”产品纳入担保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开展

的批量担保业务范围。担保公司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

件的客户进行贷前、贷中、贷后审查及管理，“服务保 ”项下

单笔业务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按照2:8或者双方约定的

其他比例分担风险，授信逾期后由担保公司在批量担保业务代

偿限额内按风险分担比例履行代偿责任。

对符合条件的业务，担保公司根据相关政策和协议规定进

一步向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其他风险补偿资金等申请代偿补



偿。政府有其他的相关优惠政策的按政策规定执行。单笔授信

发生代偿后，担保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收回的款项均由各方

按照风险分担比例受偿。

八、业务流程

客户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授信

项目进行尽调、审批，同步向担保公司查询客户的可用担保额

度→担保公司审核客户的资质和担保额度→ 审批通过后银行业

金融机构与客户签约，并协助担保公司与客户签订相关的委托

担保、反担保文件，指导客户缴纳担保费（如有）→银行业金

融机构发放授信→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担保公司批量备案业务资

料和信息。

九、其他

“服务保”产品由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发和率先使

用，鼓励各区县（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试用。


